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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刑事诉讼程序恰当的实施，可以实现其在打击犯罪、惩治犯罪人的过程中，做到对于人权的有效保障和

实现社会秩序安定的目的。因此，刑事诉讼法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就具有了其时代价值。当代中国的刑

事诉讼制度体现出了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但是刑事诉讼法要想发挥其更大的作用，更加切合中国的实

际情况，这就需要从中国本土资源、中国司法实际中寻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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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per implementation of criminal procedure can realize the purpose of effectively protecting 
human rights and realizing social order and stability in the process of combating crimes and pu-
nishing offenders. Therefore, the further improvement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riminal proce-
dure law has its era value. The criminal procedure system in contemporary China reflects th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f socialism. However, in order for the criminal procedure law to play a 
greater role and be more in line with China’s actual situ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find answers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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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local resources and China’s judicial re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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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刑事诉讼法完善与发展的时代背景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文化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中国的法律学者们也需要从中国

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中走出中国道路，贡献属于我们的经验。现代刑事诉讼兼具惩罚犯罪与维护当事人

合法权益特别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特征，刑事诉讼的发展和完善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1.1. 刑事诉讼法的时代价值 

广义的刑事诉讼法，是指授权、指引、约束国家专门机关和诉讼参与人刑事诉讼活动的一切法律规

范的总和。在我国，刑事诉讼法是指规范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活动，当事人

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参加诉讼活动的各种法律规范。刑事诉讼法规范的活动主体包括人民法院、人民检察

院、公安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被害人、自诉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当事人的法定代理人、附带民事

诉讼原告人与被告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证人、鉴定人、翻译人员。规范的对象是法定程序范围内

的一切刑事诉讼活动[1]。 
有学者认为，刑事诉讼价值包括秩序、公正、效益诸项内容。在其看来，秩序包括通过惩治犯罪、

维护社会秩序和追究犯罪的活动必须有序进行两方面的含义；正义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两个方面，

其中实体公正既包括通过惩治犯罪实现社会正义，也包括对犯罪惩罚本身的公正性，而程序公正是指程

序本身符合特定的公正标准，如裁判者中立，当事人权利的充分保障，诉讼中各方当事人机会均等，有

关措施的适用应当适度；效益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效益一般称为效率，指以一定的司法资源投入

换取尽可能多的刑事案件的处理，广义的效益还包括刑事诉讼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的效益[2]。就此

来看，秩序价值在刑事诉讼价值中居于首要地位，是刑事诉讼法最根本、最核心的价值。试想，如果一

个国家的刑事诉讼法不能很好的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那么这个国家的局势将会持续动荡，

所谓的公正、效益等价值就更加难以实现。 

1.2. 当代中国刑事诉讼法的不足 

中国是一个人口数量庞大、面积广大的国家，存在着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以及地区习惯、风俗

差异过大的问题。这就导致了作为法典化的刑事诉讼法要想实现其目的和价值，则需要在适用过程中充

分协调地区差异。因此，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完善过程必须尊重中国的本土资源，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

中国传统文化及其本土资源深深的扎根于中国老百姓的心中。法律是经验的学科，而不是逻辑；一套法

律制度不管是多么的科学符合逻辑，只要不能为大众所接受，其实施起来就会有很多困难，就难以在社

会中发挥出其价值。 
就目前来看，中国刑事诉讼法的一些制度和规定并不能为社会大众所接受。这些问题就本质来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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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与社会道德、风俗、习惯等的冲突。比如，在刑事诉讼的庭审抗辩中，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对被告人进

行起诉和诉讼过程，而被害人作为直接受到损害的人却不能充分的参与到庭审中并且对于刑事诉讼程序

的选择和发展的作用比较小。这与中华法系当事人之间对抗的审判模式所冲突。从这个角度上说，这不

利于刑事诉讼法实现其目的与价值。 
另外，有时候国家为了打击一些犯罪和不法行为，没有做到充分尊重被害人意愿，最终审判结果和

被告人想要争取到的利益有很大冲突(比如被害人想要回钱和补偿，审判结果却是只判刑)，这就使得司法

机关给社会大众留下了一种“吃力不讨好”的印象。尊重当事人意愿，使得当事人恰如其分的参与到诉

讼程序是中国最底层老百姓所想的内心正义。 

1.3. 完善当代中国刑事诉讼法的意义 

当前，正值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内社会秩序的稳定对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深远的意义。

稳定的社会秩序能够为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和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的提升保驾护航。而秩序又是

刑诉法的核心价值和任务，也是刑诉法所追求实现目标。因此在社会主义新时代，促进刑事诉讼法不断

完善并使其更好的为社会主义建设所服务就显得极其重要。 
当代刑诉法的完善之路虽任重而道远，但是建立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刑诉法制度体系，积极努力的

去把刑诉法改革与时代要求相结合是中华民族迈向复兴之路的压舱石和稳固剂。中国的立法机关显然也

注意到了当代刑诉法所存在的一些问题，并通过其努力在积极的完善与改革，使其更加行之有效，就比

如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增加取得被害人谅解的程序规定。这是恢复性司法理念的体现，也是尊重中国

大多数老百姓内心中正义的轮廓的产物；这也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为大众接受度更高，更具有合理性的

原因。总而言之，目前的刑诉法虽然有一定的不足和缺陷，但大多也与中国的实际国情相匹配和协调。

我们目前要做的就是立足于本土资源，着眼于未来的发展，去积极的完善法律规定和协调国情实际，发

挥刑诉法的时代价值，使得刑诉法可以更好的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2. 中国刑事诉讼法的本土资源及其启示 

刑罚，究其根源，是战争的产物，正所谓“刑起于兵”。中国历经了两千多年的封建时期，形成了

独具特色的中华法系，这也是中国法治思想的最深远的历史沿革与中国本土资源的最深层次体现。 

2.1. 中国刑事诉讼法的历史沿革 

皋陶，被后人尊称为我国的“司法鼻祖”，是尧舜禹时代的一位刑官，是刑罚和监狱的创立者。夏

启建立了“家天下”的奴隶制国家之后，刑事法律及刑事诉讼法得以进一步发展。据《周礼·秋官·大

司寇》的记载：“讼谓以财货相告者，狱谓以罪相告者。”“讼”为民事诉讼，由“夏官”、“地官”

审理；“狱”为刑事案件，由“司寇”审理，办理刑事案件称为“折狱”。由此可见，周朝已经把刑事诉

讼进行了独立区分。 
战国时魏文侯相的《法经》当推为最早的较为明显的诉讼法规范，商鞅变法后的秦律和汉律也借鉴

了《法经》中的内容与思想，尤其是其中的“捕法”和“囚法”部分。秦律中的“治狱”和“讯狱”两

篇对于刑诉程序和刑诉制度已经有了较为详细的记载。 
中国古代律令中出现了更为完备和系统的刑事诉讼程序规范是在隋唐时期，如隋朝《开皇律》第八

卷“斗讼”、第十二卷“断狱”中明确规定了刑讯、听审等程序，这些规定也为后来的唐律所采纳。《唐

律疏议》中有关诉讼程序的规范集中确立在“斗讼”、“捕亡”、“断狱”篇中。“诉讼”一词出现在

元朝的法律中，《诉讼》在元代的法律中独立成篇，具体可以参见《元典章》、《事林广记·刑法类·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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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通制》、《元史·刑法志》的记载。《宋刑统》《明律》、《清律》则基本上沿袭了唐律中关于“斗

讼”、“捕亡”、“断狱”的内容，并无实质的变化，另外在“职制”、“名例”中也规定有刑事诉讼

的内容。 
《大清刑事诉讼律(草案)》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刑诉法典(未颁布)，北洋政府时期制订颁布的《刑事

诉讼条例》是中国历史上正式颁布实施的第一部刑诉法。这些近现代的刑诉法制定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律

制度发展的一次次创新和改革，但迫于当时动乱的局势和中国小农经济构成的社会结构尚未完全解体等

缘故未能得到充分实施。但其精神和创新思路对后代的法律变迁也有一定的影响。 

2.2. 中国刑事诉讼法本土资源的基本特征 

中国古代诉讼法律文化虽然经历了数千年的演变，但其内在结构、基本精神及运行机制却一脉相承

相沿未改，而没有经历过任何实质性结构类型的转换，其基本特征仍然一直保留到清末改制。在中国传

统文化中，法律被视为君主专制的工具，加之儒家主张的道德因素，使法律缺乏独立的地位和形式理性，

以追求实质化为基本特点[3]。这些特征既体现了中国古代诉讼制度的性质，又是古代社会政治、经济、

文化等各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第一，在法律结构形式上，中国古代的刑事诉讼法，与实体法(刑法)彼此糅合，又与民事诉讼法的规

定相互交织；第二，在诉讼组织和实际运行上实行司法行政合一，行政长官监理司法；第三，裁判和追

溯职能部分，诉讼形式实行纠问式；第四，刑讯逼供手段没有被严格限制。第五，儒家之礼是刑事诉讼

活动的最高准则；第六，目的单一为惩罚犯罪，刑事追诉具有很强的主观随意性。 

2.3. 中国刑事诉讼法本土资源的启示 

两千年的封建历史，对中华大地的最广大百姓造成了一种极深的思维定势与风俗习惯。具体体现在： 
第一，百姓对于国家机关十分畏惧，认为国家机关是用来统治的工具而不是救济合法权益的手段。

这就造成很多老百姓抗拒政府的政策，认为是来对自己施压，并且有事情需要救济不愿意寻求国家机关

的帮助。第二，百姓心中的公平与现代法治思想中的公平尚有不同。更加讲究“以牙还牙，以眼还眼”

而且对于“大义灭亲”这种行为存在极大的包容度。第三，由于古代统治阶级实行的“愚民”和“政权

不下乡”政策，基层治理呈现出了一种“亲亲相隐”和“族长管理”制度。这主要体现在百姓重视邻里

关系和家族地位和对于长辈和长者的尊敬上，在刑事诉讼中会选择对于挚爱亲朋，骨肉至亲的犯罪行为

进行隐瞒甚至会对犯罪者提供必要的帮助。第四，中国百姓重视社会影响以及亲朋的评价，对于犯罪者

和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再接受程度不高。虽有“浪子回头金不换”的说法，但这更多的是体现在对受到刑

事处罚前的原谅上。这就不利于恢复性司法措施的实施，在客观上也一定程度的阻止了犯罪人“改邪归

正”。 

3. 当代刑事诉讼法的完善路径 

当代刑事诉讼法的建立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洗礼并经过了数次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社会主义

新时代，刑事诉讼法要想实现其自身价值，在新时代发挥其真正的作用，首先需要明确其自身的任务并

坚守自身的原则。在此基础上，深刻挖掘刑诉法的历史基础及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的本土资源，做好法律

移植与中国实际相协调并积极引导移风易俗和做好法制宣传。 

3.1. 明确刑诉法的理念，坚守刑诉法的原则 

当代刑诉法的理念经过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与无数法学者的归纳和总结，简要而言可以归纳为：1) 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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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统一；2) 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并重；3) 公正优先和兼顾效率；4) 控审分离、控辩

平衡与审判中立。这些理念为我国刑诉法的原则建立提供了准绳，而原则又是刑诉法具体规定所应当遵

循的依据。 
另外，也应该注意到的是，刑诉法的理念与原则也不应当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应该随着时代的变化

而发展的。中国的本土资源虽然对于法律的施行具有极大的影响，但本土资源也是在随着时代而改变的。

就法律而言，其设立和发展也会对本土资源的变化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只有在明确当代刑诉法的时代

任务的基础上，深挖其理念，坚守其原则，才不至于刑诉法在改革的道路上跑偏，从而造成“失之毫厘，

差之千里”的后果。 

3.2. 扬弃本土资源，重视中国实际 

只有真正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法律，才会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并蓬勃生长。“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也是我们应做到的坚持；“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中国人民谋幸福”是我们应有的初心和使命。在

当下，我国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和一时难以解决的人民内部矛盾，刑诉法在此承担着“法律界”

的压舱石的作用。因此，刑诉法的进一步完善不能忘记初心使命，不能忘记国情与中国人民，不能忘记

时代与世界的冲击与影响。我们应该在此之上，积极的应对，通过立法、司法、执法、普法等多种方式

对于一些不合理之处进行变通。 
对此，我们应该充分认识与发掘中国的“法律土壤”，在尊重本土法律资源的基础上，对于不合理

之处进行引导变通，使其更加适应时代的变革。结合在先判例制度，遵循诸多法律保留原则项下的具有

准立法色彩的司法解释，可能兼具刑事诉讼法本身要求的安定性与实践要求之灵活性，成为完善中国刑

事诉讼法修法模式的本土资源[4]。另外，可以通过一些适当的变通，增进民间基层组织的自治功能，积

极的对犯罪进行预防，做到法律与社会相结合，使得法律更好的融入到民众心中。 

3.3. 借鉴国外经验，坚持中国特色 

由于法律内生的迟缓性，法律移植成为当代国家充分利用其他国家文明成果，实现法律制度自我完

善的一种有效手段[5]。适度的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对于促进司法进一步改革和加强司法国际合作是有益的，

值得一提的是，仅仅依靠文明或是传统的相似去进行法律移植是不科学的，我们更应该考察这些制度规

定在本国是否具有法律土壤和该项制度的为大众所接受程度。来自国外的理论与知识，有其产生的特殊

时代背景和条件，可能有其先进性，但要想真正在中华大地上生根发芽，就只有转化成中国的东西，与

中国大地上的风土人情融为一体。 
具体而言应该对于那些思想先进的变革措施，应该在考察司法实际的基础上，进行变通适用；对于

规定较为严格但大众接受程度不高的举措，可以适当进行修改变通，发挥和重视民间自治组织的力量，

对于民间自治组织进行积极的引导和指导。 

4. 结语 

在中国刑诉法的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历程也是本土资源与上层建筑相互协调和适应的过程。法治建设

和刑诉法的完善中，我们既要重视本土资源，也要关注法律的历史使命和时代背景，注重历史沿革与未

来规划相匹配。 
在我看来，中国刑诉法的不断的建设历程，也正是我们交给世界的答卷，也是我们提供给世界的中

国经验。如何融合古老的传统与现代的法治理念，如何兼顾效益与公正，如何在庞大的国家施行一套法

律体系，这些都是我们走过的路径，也是我们贡献给世界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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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的确立，又是一个我国法治建设新的里程碑。相信会随着时间的

推移，刑诉法的实践也将在不断的修改和完善中更加契合中国实际，更加为大众所接受，更好的发挥其

作用，我们的法治建设之路也将会走得更远更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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